
天上不会掉馅饼，人人都对社会有责任
邓聿文

最近， 广州发生了一件新奇的事： 一
群年轻的学生 ， 组成了一支 “投诉合唱
团”， 走上街头， 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意愿，
他们中的发起者说：“是我们组成了社会，
出现了问题不只是政府， 我们也要一起买
单。 你我都是有责任心的人， 或许目的不
同， 但是行动可以一致！”

或许在成年人看来， 这些大学生在一
个地方， 唱唱歌表达不满， 以为就能引起
人们对不公的重视， 这有些幼稚。 我却以
为， 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因为他们意
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所在， 不
单单面对社会不公， 进行简单的抱怨， 而
是把抱怨和不满化成一种能力， 用行动来
理智地发声。

“投诉合唱团” 是一种泊来品， 它起
源于欧洲 ， 从其名称来看 ， 是要用一种
“合唱” 的形式， 在街头就某个特定事件
或个人经历道出对城市的不满 ， 乃至控
诉， 从而在某个侧面， 让人见证集体行动
的力量。 而目前的社会， 正处于大转型大
分化时期， 各种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层出

不穷， 可投诉和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 即
使是私人的一些经验， 如该合唱团的一位
成员 “卧底” 富士康的不愉快经历， 都可
通过街头 “合唱”， 变成可投诉的对象。

发展和改革的最终目的， 是使我们的
社会美好起来。 要实现这一目标， 不能单
有GDP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不是
什么事情都让政府去包揽和管理， 我们每
个有行动能力的人 ， 都要为社会出一份
力， 学会自我管理、 自我行动， 负起自己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 经济方面的自我行
动， 就是市场经济 ； 社会方面的自我行
动， 就是公民社会。

“投诉合唱团” 就是公民行动中的一
种另类图景。 每个人其实都扮演着两种角
色： 私人和公民， 具有两种行动： 私人行动
和公民行动。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社会责任
和义务， 并主动去追求和维护社会公益， 他
就成了一个公民。 相反， 如果凡事都按照纯
粹的私人行动逻辑， 选择搭便车， 坐等别人
去争取， 然后自己分享果实， 这样的人不管
他取得了多大成就， 都不是一个公民， 这
样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公民社会。

目前， 很多人还是按照私人的利益关

系去参与和行动， 处理事情， 若某事不会
增进自己的利益， 就采取一种高高挂起的
漠然态度， 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这
样做， 可能还有一个借口： 此事政府会管
呢。 当然， 自古以来， 我们的社会就缺乏
公民的因子， 社会长期处于 “强国家—弱
社会” 的格局下， 只有抽象的法律意义上
的公民， 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 大家都习
惯按私人逻辑来行事， 这样， 也就培育了
一个过于强大的政府， 形成了国家和社会
不均衡的关系。

自网络普及以来， 公民意识开启， 各
种各样的公民行动也日渐增多。 这其中的
一个很大组成部分， 就是大学生。 他们作
为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一个群体， 由于身
处校园， 因而少了些成年人身上的利益羁
绊， 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关注更强烈， 参与
意识更浓， 行动的目的更纯粹。

尽管 “投诉合唱团” 是用歌声来表达
自己的意愿或者抱怨， 但毕竟是公开在一
些投诉对象前面 “合唱”， 其参与形式还
需探讨。 不过， 这种自发的行动起码告诉
我们， 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人人都对
社会有责任。

探 子
四川泸州市教育

局日前通知， 要求全
市各个学校班级， 新
增设一名安全管理干

部 。 不少家长担心 ，
大面积设立 “安全委
员” 会助长娃娃官僚
之风 ， 甚至会助长
“告密 ” 之风 。 （四
川在线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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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缴一些“藏”起来的税
李 宁

数据显示， 2011年， 我国全部税收收
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 ，
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

不足30%。 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
占比更是高达92.06%， 而来自居民缴纳的
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 （《人民日报》
2月27日）

由于中国社会对税收常识缺乏全面了

解 ， 笔者先解释一下间接税 。 所谓间接
税， 是相对直接税而言。 从税法上来说，
衡量一个税种是间接税还是直接税， 最主
要的就是衡量这个税种的税负是否能够转

嫁， 能够转嫁的就是间接税， 否则就是直
接税。 比如增值税， 其税收隐藏在商品价
格之中， 随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虽然
税收由企业缴纳， 但纳税人和负税人并不
一致，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缴了税。 比如
一件商品制造成本是50元， 商家在定价时
就会考虑税收成本 ， 假如定价60元 ， 那
么 ， 就需要缴纳增值税10.2元 。 也就是
说， 缴了增值税之后 ， 该商品要亏损0.2
元。 当然， 商家不会亏本做生意， 他们会
选择更高的价格， 比如70元或者以上。 增
值税就是这样随商品定价规则转嫁给消费

者的。 不能转嫁的直接税则不同。 比如个
人所得税， 是由个人所得中直接扣缴， 税

收的纳税人和负税人一致 ， 无法实现转
嫁。

中国间接税比例过重、 直接税比例过
低， 这造成了诸多问题和矛盾。

首先， 间接税比例过高造成了普通居
民税收负担过重。 尽管有官员认为中国税
负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 但在基本消费品
上， 普通人和富人都一样消费。 由于普通
居民群体远远大于富人群体， 所以， 普通
人负担了绝大部分税收。

其次， 间接税推高商品价格， 商品价
格提高反作用于间接税的提升， 如此循环
加重了居民实际生活负担。 比如， 一件商
品假如从100元涨到130元 （不含税价格），

这样增值税就增加3.4元 。 如果涨价的这
30元是制造成本上涨的话， 商家为了维持
基本盈利水平 ， 则必须将价格定到133.4
元。 消费者则承担了价格上涨和税负增加
两项负担。

再次， 间接税比例过高， 造成纳税人
权利意识淡薄， 无法自觉有效地监督政
府， 客观上延缓了法治建设进程。

因此， 无论是从税收建设本身规律来
说， 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都应改
革现行税制结构 ， 降低70%的间接税比
例。 不过， 目前在这一改革上存在一个误
区， 就是一提到提高直接税比例， 想到的
是增加直接税税收， 比如开征房产税等，

而没有将提高直接税比例放在降低间接税

收入之上。 比如， 目前间接税占70%， 如
果将间接税收入降低到60%， 那么， 直接
税不就增加了10%？ 其实， 在目前税收收
入增速22.6%、 税收总规模近9万亿元的情
况下 ， 通过降低间接税比例达到减税目
的， 正符合公众对税收改革的期待。

实现降低间接税比例的改革， 具体来
说就是进行增值税改革， 特别是降低基本
消费品增值税基本税率 （目前是17%， 建
议降低到6%左右）， 将营业税合并到增值
税， 减少重复征税、 统一税制， 实现税负
公平。 另外， 对消费税也应进行改革，重
新界定奢侈品消费。

巡警队会“精神上受到伤害”吗？
志 灵

去年11月， 网友 “安东一怪” 在淮
水安澜论坛上发表网帖 《涟水交巡警大
队你妈叫你晚上上街查氙气大灯呢！！》
随后，其被江苏省涟水县公安局以“公然
侮辱他人” 为由处以行政拘留9天。（《羊
城晚报》2月25日）

上述处罚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即当事人有“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的行
为。 先姑且不论这是否存在适用法条错
误， 仅仅抠字眼———只有情节较重的，才

能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也存在不妥
之处：只发了一个网贴，何来“较重”情节？

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情节认定，而是适
用法律的错误。《治安管理处罚法》之所以要
对“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进行处罚，是为了
保护社会中主体的名誉不受肆意贬损。即便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把名誉权的主体限
定为自然人和法人，政府机构也很难把自己
归入法人行列，从而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
对当事人的批评行为进行抗辩。

虽然法律规定了法人也享有名誉权，
但其名誉权与其说可以与自然人的名誉权

等量齐观， 不如说是法律出于技术考虑的

一种“拟制”，因为侵害自然人的名誉权可
能会造成当事人的精神损失， 而侵害法人
的名誉权并不会造成其“精神痛苦”，只会
导致其财产损失，即由于其名誉受到贬损、
美誉度下降而造成商品消费量减少。 法人
的名誉权不过是商誉， 是因为其和法人的
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显然，政府机构作为法人，至少从机构
性质上看，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立，并没
有任何的经济利益夹杂其中。 由于政府机
构既无“精神痛苦 ”之可能 ，亦无 “商业利
益”之纠葛，理论上讲其名誉受到贬损，并
不会影响其行为。即便受到贬损，政府机构

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身职责， 也不存在任
何障碍。

对此，肯定会有人说，虽然政府机构并
无“精神痛苦”，但公务人员会因此而“情绪
低落”、“精神上受到伤害”。这或许是一个问
题，但不能借助公权力来予以“强力澄清”。
对于有损自己尊严和威信的不当批评，“身
正不怕影子斜”的政府机构有太多方式来进
行自我澄清，比如与批评者公开沟通以澄清
误解、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等等。

政府机构的声誉， 既不能靠华丽的辞
藻堆砌， 更不应靠对批评声音的 “强势反
弹”来巩固，而是靠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

点点滴滴构筑。 如果政府机构本身就有
良好的声誉，在出现不当的批评言论时，
甚至用不着其出面，就会有人通过“摆事
实、讲道理”予以澄清。一个真正有声誉
的政府机构， 其声誉绝对不会脆弱到禁
不起任何批评的地步。

温家宝总理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

示，“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
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
批评和监督政府”。由于政府机构手中握
有公权力， 一旦其失去无处不在的批评
和监督，不仅很容易懈怠，而且更容易滥
用权力。从公众角度讲，任何对于政府机
构的批评，都是一种善意关怀，也是政府
机构能经常性地主动检视自身不足并加

以改进的动力。 政府机构若要真心呵护
自身声誉，不仅不该排斥批评声音，更应
创造条件让公众加强监督、批评。

【企业家不是赌徒】卢克·约翰逊：赌
博的诱惑力在于结果不确定； 创业就是
减少不确定性。 精明的企业家一直试图
减少不利因素，提高他们的成功几率。买
一张彩票赌上一把， 人们对这件事毫无
控制能力。相比之下，押注于一家初创企
业会成功，依靠的是判断和工作，你可以
影响结果。 ———FT中文网

最近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越来越大：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话来自一位
微笑的反对者胡适先生。鲁迅、胡适，是
我精神家园里的群像之一。 我以前曾浅
薄以为，少不读鲁迅，患其激烈；老不读
胡适，患其阴柔。年岁滋长，才觉得鲁、胡
恰似一阴一阳，需融汇交融。二人如日月
高悬，高山仰止。何妨吟啸且徐行！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

哈耶克讲：我们作为个人，应当服从
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进步

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 造成这种服
从的是各种宗教信仰、 传统和迷信的势
力 ，“它们通过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
性。 最危险的阶段也许就是人类开始把
这些信念一概视为迷信， 于是拒绝接受
任何他没有从理性上理解的东西。”

———南京林丹

乔治·奥威尔说过，“我们的文明建
立在煤炭基础之上”。研究表明，在经合
组织国家中， 煤炭占据了主要能源供应
的20%。 中国在煤炭生产方面和在煤炭
消耗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每年开
采超过30亿吨的煤， 超过美国的3倍多。
中国在去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煤炭国

家。 ———经济学人中文网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 美容领域
是近来投诉热点。 整容整形业兴起以来
的１０年里， 平均每年因整容整形而毁容
毁形的投诉达２万件。 也就是说，１０年已
有２０万张脸被毁掉！ 在这个处处强调视
觉效果， 外在美很大程度左右人们判断
力的当下， 整容已成为某些人的病态追
求。 ———章诒和

【新兴市场：全球经济火车头？】2007
年至2012年 ， 中国经济增幅度将接近
60%，这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而井喷增
长的弱点正在于增长本身： 中国领导人
称之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且最
终不可持续”。面对风险，正如哈姆雷特
所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随时准备

着就是了。”
———环球财经大视野

能否善用价格歧视/服务歧视，是考
验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 曾在香港
星巴克买个瓶装水， 营业员收了我的现
金就把水递给我，代我付款，节省了我的
时间，又没有影响其他排队的人。但在上
海一家星巴克，当我提出直接买水时，营
业员直接回绝了我，要求我排队，尽管排
队的人基本都是需要现做咖啡的顾客。

———霍中彦

【公务员医疗费用成谜 学者呼吁管

理应公开透明】 目前有案可查的最后一
次公费医疗经费，截止到2006年。当年全
国“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为374.6亿
元。但到了《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多项花费被合并在
一起， 公费医疗经费究竟是多少成了一
个谜。 ———财新网

【老了会后悔的事】康奈尔大学教授
卡尔-佩雷莫采访1500余名65岁以上老
人的人生感悟：大多数老人都认为，一生
中最后悔的是， 花了太多时间去为那些
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发愁。 而大多数人
后悔的，不是年轻时没多赚钱，而是没能
在身体健康时多多旅游。 大多数人其实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错误。

———IT经理世界杂志

网络提供快捷的消息， 报纸提供被
证实的信息， 杂志提供经过滤沉淀下来
的信息， 电视提供能带来直接感观刺激
的信息……这些是日常所需， 惟独图书
不是。图书是精神世界的一座塔峰，是通
往理想世界的捷径。我们买那么多书，就
是为了有一天空闲的时候， 用这些书做
砖，重拾旧梦。 ———韩浩月

【世界500强推崇的6大员工思维】①
为他人工作，也是为自己工作；②公司付
给你金钱，工作赋予你终生受益的能力；
③要对得起目前的薪水， 更要对得起将
来的前途；④工作本身没情绪，我们也不
能带情绪工作； ⑤能在昨天完成工作的
人，永远是成功的；⑥保持激情的秘诀，
就是不断树立新目标。

———全球理财

大学时喜欢弹吉他、 踢足球、 下围
棋、看小说、唱歌……如今，这一切都被
生活的洪流淹没， 每天除了工作应酬就
是茶米油盐。 那把老吉他的琴弦早已生
锈，灰头土脸躺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重拾
爱好，是否得退休后？

———胡建礼

微言快语

冰点时评

“地沟油”犯罪可判死刑，那染色馒头呢？
张田勘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日前联合发
布通知， 对生产、 销售 “地沟油” 的7种
情况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 一旦查实是利
用 “地沟油 ” 作为原料生产 “食用油 ”
的， 即依照刑法 “生产有毒 、 有害食品
罪” 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明知是利用
“地沟油” 生产的 “食用油” 而予以销售
的 ， 即依照刑法 “销售有毒 、 有害食品
罪” 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涉及 “地沟
油” 犯罪的， 最高可判死刑。

三部门的通知对于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和保障食品安全， 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但
这种积极作用尚需深化， 因为保障食品安
全除了严刑峻法外， 还有行政和伦理的监
管等措施。 单从法治层面看， 仅明确地沟
油的量刑标准， 对于保障食品安全也是不
够的。

食品安全领域有多种犯罪行为， 而且
判罚时有多种法律适用， 这形成了目前执

法和量刑上的一些混乱： 2011年5月发生
了 “北京黑心烤鸭” 事件， 同年11月8日
北京东城和西城法院审理， 认定多名被告
人犯 “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 ”，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1年不等 ，
并处北京食厚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罚金20
万元。 而 “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 ” 是一个新罪名 ， 量刑为3年以
下、 3~7年和7年以上三档。

2010年10月上海发生 “染色馒头” 事
件， 2011年9月26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审判并认定叶维禄等3人所犯 “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 罪名成立， 分别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5到9年， 并处罚金20万元到65万
元人民币不等。 上海的判罚依据是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它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2011年6月9日，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辽宁首例亚硝酸盐致人死亡案一

审宣判， 4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0年以
上的重刑， 其中一名主犯高艳军被判处无
期徒刑。 判刑依据是刑法的 “生产有毒、

有害食品罪”。
上述案件以三种不同罪名来判罚， 这

说明， 食品安全犯罪多种多样， 案件后果
也有重有轻， 因此需要分别对待， 体现在
罪名和量刑上就有所不同。

现在只把涉及 “地沟油” 的犯罪按刑
法 “生产有毒、 有害食品罪” 来追究刑事
责任 ， 而这是食品安全犯罪中最重的惩
处， 这是否会产生厚此薄彼的感觉？ 每个
案件都不一样， 但还是可以划分类别， 如
致人死亡、 死亡人数的多少， 或没有致人
死亡但危害极其广泛、 影响极大等。

现在 “地沟油” 犯罪最高可判死刑，
那今后类似染色馒头等更广泛更严重危及

公众安全的食品， 如毒大米 （把含有黄曲
霉素、 矿物油等致癌物的陈米反复研磨
后， 掺进工业原料白蜡油混合而成， 或将
白色塑料粒掺杂在大米里）、 毒面粉 （掺
进过量过氧化苯甲酰和滑石粉的面粉) 和
三聚氰氨奶等， 是否应类比销售地沟油来
明确量刑标准， 甚至还罪加一等？

不必对影院优惠票限价
何勇海

近日， 电影局向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 、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发出
《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称各地
将分别制订电影票价指导价格； 影院
的优惠票如会员票、 团体票的价格不
得低于挂牌价格的70%； 严禁任何形
式的搭售行为 ， 电影票上标注的价
格， 不得包括卖品及其他附加费用，
所得票款全部参与票房分账。 （《东
方早报》 2月27日）

当下，我国电影票价持续走高，一
些普通工薪阶层看电影仍是 “奢侈的
梦想”。出台建议性指导价格，对电影
票价实行调控， 努力使其定价机制更
为科学合理，这非常必要。但规范电影
票价， 当以观众得到最充分的实惠为
前提，搭售行为应当管，优惠票价不该
限。

影院将爆米花、 饮料等与电影票
搭售， 票面价格包括卖品和其他附加
费用， 这在业内被称为 “结构票价”。
从观众角度说， 它一是让观众凭空多
掏腰包， 侵犯了其选择权， 甚至以假
冒伪劣产品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在
一些电影院 ， 就连观影 “必需品 ”
3D眼镜竟也要观众自行购买， 实在
有强买强卖之嫌。 二是加剧 “看电影
贵” 难题， 将更多普通工薪阶层阻挡
在影院外。 高票价再加上贵零食， 让
很多观众在 “贵不贵” 与 “值不值”
之间纠结， 不得不做出无奈的取舍。

从票房角度看， “结构票价” 成
了影院、 院线偷票房的 “暗道”。 据

报道， 在这种票价中， 卖品价格被提
高至上限， 远高于其实际价格， 而电
影票价格却被缩减至片方要求的最低

票价 ， 导致片方仅能按最低票价分
成 ， 电影成了一些影院兜售私有卖
品、 大偷票房的工具。

其实， 电影票标注的价格应该只
是一部电影的价格。 此番， 电影局严
禁任何形式的搭售行为， 要求所有票
款必须参与分账、 票面价格与观众所
支付的票款必须一致， 这对观众、 片
方及国内电影市场都是利好。

但优惠票价不得低于影院挂牌价

格的70%， 却让人不敢苟同。
调控票价最终正是为了让老百姓

看得起电影， 以促进电影消费市场进
一步成长。 正因为电影票价高企， 很
多观众看不起电影 ， 影院才竞相优
惠， 才有了会员票、 团体票等优惠票
价， 以与常规票价拉开较大差距为卖
点， 才迎来了一定的观影高潮。 当此
之际， 电影限价， 宜限高不限低。 低
于正价七成的优惠价能存在这么久，
正说明电影票仍有降价空间。

而如何以低票价吸引更多观众，
那是影院或院线的事 ， 应由市场说
了算 。 即使优惠价低于正价七成 ，
只要商家仍有盈利 ， 那就是有效的
销售方式 ； 如果它导致影院或院线
不能存活 ， 他们自己也会调整票价
或拿出其他经营策略 。 如果优惠票
价不低于正价七成的规定落地 ， 电
影票价会马上上去 ， 但观影人数可
能马上跌落———通过这几年的会员

价和团购培养出来的电影市场 ， 很
可能再度不景气。

公务车只买国货何尝不可
舒圣祥

据央视报道 ， 工信部日前发布
《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
型目录》并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此次
《目录》 所列400多款车型全部为自主
品牌车型； 最受关注的汽柴油轿车分
类中，排量均不超过1.8L，绝大部分为
1.5L或1.6L小排量车型， 仅有上汽、广
汽、华晨等企业旗下的少量1.8L车型。
对越野车车型则明确， 排量小于等于
2.5升，多功能乘用车小于等于2.4升。

这份公务用车采购车型目录， 不
仅严格落实了一般公务用车发动机排

气量不超过1.8L、 价格不超过18万元
等此前规定， 所列车型竟然全部都是
自主品牌， 这无疑是最大亮点。 在这
份 《目录 》 中 ， 不仅没有大众 、 丰
田、 别克这样的合资品牌， 更没有奥
迪、 宝马、 奔驰这样的豪华品牌。 公
务车只买国货， 这绝不是所谓贸易保
护主义 ， 而是汽车制造国的通行惯
例———那些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公务用车无不是自主品牌。 因此， 公
务车应买国货， 实在是一种非常必要
的 “与国际接轨”。

还不仅是 “与国际接轨”， 也是
对现有相关法规的积极落实。 去年公
布的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
录管理细则》， 将 “近两年企业研究
开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均不低于3%” 列为一项明确的入选
要求。 而合资企业生产的几乎都是外
资品牌现成产品， 甚至连进行产品本
土化改造的能力都很有限， 根本达不
到这一要求。 其被排除在 《目录》 之

外， 当然是依法办事的结果。
更何况， 无论是1994年的 《关于

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

定 》， 1999年的 《关于调整党政机关
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 》 ， 还是
2004年的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
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 无不特别强
调公务用车要使用国产车。 只不过，
这一规定从未得到过有效落实， 以至
于国产车在公务用车采购中的比例始

终微乎其微 。 因此 ， 公务车只买国
货， 不过是对既有法规迟到的落实。

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对国产品牌

汽车进行扶持， 不仅能在销量上形成
直接利好 ， 更是一种必要的政府示
范。 政府部门不能一方面出台各种文
件与规划， 支持国产汽车制造业的发
展， 鼓励国民更多购买低排量国产汽
车， 一方面又在政府采购上带头购买
高排量国外豪车 。 任何产业推动政
策， 任何公民消费倡导， 都应首先体
现到政府采购上来， 这是政府部门应
尽的践行责任与示范义务。

由于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往往价格

相对低廉， 功能更为实用， 工信部以
制定 《目录》 的方式将公务用车限定
在国货范围内， 因此更是减少 “三公
消费”、 遏制公车费用居高不下的一
个最有效约束 。 事实上 ， 只要 《目
录》 留下口子， 哪怕只有极少部分国
外品牌汽车， 又或者再多重复几次公
务用车要使用国产车， 恐怕都没有实
质性作用 ， 国产汽车依然会屡遭歧
视， 公车消费依然会居高不下。 公务
车只买国货， 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体现着政府理性的回归。


